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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11樓

承辦人：蔡翔宇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250

傳真：(02)29523713

電子信箱：AR968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8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設字第10814452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下

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UNCH25）

主旨：檢送108年7月23日「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

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城鄉發展局108年7月15日新北城設字第1081307492

號開會通知單續辦。

二、請申請單位依決議修正後，於文到翌日起30天內檢附修正

報告書送府辦理續審或核備。相關作業規定依「新北市都

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點」辦理。未依規

定期限送請都設會審議或本府核備者，將駁回申請，並應

重新提出申請。

三、倘對於審議結果有異議者，申請單位應於會議紀錄文到起

30天內以書面申請復議。

正本：黃委員志弘、鄭委員晃二、黃委員美君、古委員禮淳、張委員銀河、林委員辰

熹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、蔡孟哲建

築師事務所、佳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蔡智勸建築師事務所、大新田開發股份有

限公司、廖錦盈建築師事務所、丞石建築開發有限公司、蕭家福聯合建築師事務

所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住宅發展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、新北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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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、新北市政府城

鄉發展局政風室、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、王執行秘書敏

治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城鄉發展局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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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11樓

承辦人：蔡翔宇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250

傳真：(02)29523713

電子信箱：AR968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設字第108156437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下

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DAX3T8）

主旨：檢送修正本府108年7月23日「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

開發許可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」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交通局108年8月19日新北交規字第1081500752號

函辦理及本府城鄉發展局108年8月8日新北府城設字第

1081445270號函續辦。

二、有關本府108年7月23日專案小組會議紀錄第1案「中華郵政

股份有限公司樹林區大學段二小段1、2號等2筆土地郵局新

建工程」，新增交通局書面意見如下:「本案設有辦公室設

置32席汽車位、101席機車位，按土管規定，基地停車位之

檢討除須符合建技規則外，尚需滿足本案開發交通量衍生

之實際停車需求；故請依土地使用以樓地板面積推估基地

汽、機車停車產生率並計算停車需求(並請註明相關參數資

料來源)，基地所設停車格位數量仍須滿足基地衍生需求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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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予內部化處理；倘有停車供給不足情況，應研提改善措

施或增加停車供給」。

三、有關本府108年7月23日專案小組會議紀錄第2案「佳陞建設

五股區成州段77-7地號1筆土地集合住宅及店鋪新建工

程」，新增交通局書面意見如下:

(一)本案為第1類建築物，規劃83戶(店鋪1戶、社會住宅10

戶、集合住宅72戶)，設置汽車停車位92席、機車停車位

83席及自行車停車位21席，未達提送交評門檻。

(二)停車場出入口仍請分別清楚圖示本案停車場出入口規劃

設計，包含進出最大型車輛轉彎軌跡分析、安全警示設

施(反光鏡、警示燈)等。

(三)停車場出入口之汽機車共用道側植栽建議移至他處，避

免影響車輛出入之行車視線。

(四)無障礙停車位應臨近梯廳避免穿越車道。

(五)自行車位設置於坡道轉彎處，請加強相關安全警示設

施。

(六)停車場汽機車共用坡道過於曲折，請考量汽機車行駛空

間修正。

(七)基地外部動線規劃請以連續線段於地面1層平面配置圖中

標示機車、自行車之進/離場動線規劃，並應標示周邊道

路車道配置、依循標誌標線及基地停車場出入口車道配

置行駛，且應避免交織。

四、有關本府108年7月23日專案小組會議紀錄第4案「丞石建築

開發鶯歌區鳳鳴段197地號等3筆土地集合住宅及店鋪新建

工程」，新增交通局書面表示「無意見」。
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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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旨案修正後完整會議紀錄請至本府城鄉發展局各項文件下

載區內查詢下載。

六、請申請單位依決議修正後，於文到翌日起30天內檢附修正

報告書送府辦理續審或核備。相關作業規定依「新北市都

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點」辦理。未依規

定期限送請都設會審議或本府核備者，將駁回申請，並應

重新提出申請。

七、倘對於審議結果有異議者，申請單位應於會議紀錄文到起

30天內以書面申請復議。

正本：蔡孟哲建築師事務所、蔡智勸建築師事務所、蕭家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

副本：黃委員志弘、鄭委員晃二、黃委員美君、古委員禮淳、張委員銀河、林委員辰

熹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、佳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丞石建築開發有限公司、

新北市政府交通局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住宅發展科、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

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城鄉發展局局長決行

58






















